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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頒「事務管理彙編」之（車輛管理手冊）及本院

實際需要。

二、目的：為加強車輛及駕駛人員之管理，藉促進行車安全及節約能源，以延長車輛使用壽命，提升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規定。

三、調派車輛要件：

（一）應邀來院講學之學者及會診之專家。

（二）應邀來院接洽業務之來賓。

（三）由國外專程來院檢修人儀器機械設備之工程人員。

（四）院長核定之特別來賓。

（五）緊急公務或運送較重公務、鉅額現金、管制藥品等。

（六）集體參加會議或活動並經核准有案。

（七）其他（經簽奉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准派車者不在此限）。

四、車輛管理：

（一）車輛購入按財產管理規定辦理，並記載車歷登記卡（如附件一）。

（二）專用車輛：除首長專用車外，其他車輛應集中管理統一調派。（車輛管理手冊第三章第十八條）

（三）所有車輛均應指定專責駕駛人員，每日出車前、後駕駛人員應依行政院頒「車輛管理手冊」規定實施一級保養檢查（僅發駕駛人員）。

（四）除專用車輛外，駕駛人必須取得派車單，方得開車出勤。

五、申請程序：

（一）使用單位應填寫派車單（格式如附件二），經單位主管審查簽章，逕送調度室層轉核派。

（二）車輛管理人員受理申請車輛，應先審查是否有同路線及容量建議專派或併車使用。

（三）個人洽辦公務，盡可能搭便車或自行駕駛公務車前往，以不派車接送為原則。

（四）如駕駛人力不足，由申請單位或人員，自行遴選具合格駕駛人員擔任駕駛，並按規定填寫表報及遵守行車安全事宜，如有損壞車輛需照價賠償，或違反交通規則應自付罰鍰。

（五）緊急用車可電話申請，惟必須當天補辦手續。

（六）救護車由醫務企管室、急診部負責申請。

（七）車輛管理人員審查必須派車，應填註派遣車輛種類 

（八）除主任秘書以上長官臨時交辦或緊急事件用車外，一般用車申請應提前一天完成。

（九）各型車輛申請核准後權責區分如次：

1.嘉義以北及花、東地區由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派。

2.其他地區由總務室主任核派。

六、油料管制：

   （一）車輛用油指汽油、柴油、酒精汽油等各種燃料及其他保養用油。（如附件三）

（二）公務車使用後，使用人應俟駕駛人填妥各項資料後於派車單簽證。

（三）駕駛人出勤後應逐日填寫公務車輛每月耗油量統計表（格式如附件四），每月送車輛管理人員彙陳備查。

（四）加油時必須使用加油卡，並填寫公務車用油紀錄。

七、保養與維護：

（一）一級保養由車輛管理人員每日出車前自行檢查保修，其他各級保養視總里程數（每5000公里）先行估價並填列請修單（如附件五），否則不予核銷。

（二）車輛於高雄發生故障或損壞，應先行估價並由使用人或駕駛報奉核准始可整修核銷。

（四）於高雄以外地區執行公務發生故障，檢修費用由使用人覈實簽證後結報。

（五）駕駛人不得任意安裝設備或拆卸車內外零件，違者議處並負賠償責任，情節嚴重者依法究辦。

（六）公務車輛駕駛前應依檢查項目表（如附件六）所列項目檢查，行駛後依檢查表所列項目檢查（如附件七）。

（七）駕駛人車輛保養維護之優、劣，作為個人考核之參考。

八、駕駛人應遵守左列生活規範：

（一）早睡早起，準時上下班。

（二）儀容保持整潔。

（三）不在院內賭博、酗酒、打架鬧事，違者嚴懲。

（四）未經許可不得私自開車外出，違者嚴辦。

（五）愛惜公物，保持環境整潔。

（六）不得偷油及收受車輛維修保養廠佣金，違者依法究辦。

（七）遵守禮貌，熱誠服務。

（八）公務車輛不得超速、超載、違反交通法規或安全顧慮，違者由駕駛人自行負責，並按情節處。

（九）絕不酒後駕車，如經警察單位舉發，或因此發生事故，一切法律、賠償、罰鍰等責任由駕駛人自負，並接受行政處分。

九、一般規定：

（一）車輛使用人兼車長應負行車安全，並於車輛使用完畢按碼表里程簽證。

（二）車輛使用人應督導駕駛人遵守交通規則，並照顧駕駛人沿途食宿。

（三）車輛使用人應禁止駕駛人酒後駕車，如駕駛人不聽制止時，請立即通知總務室或總值日人員處理，否則經警察單位查出駕駛人酒後駕車，或發生車禍時，車輛使用人負連帶法律責任。

（四）車輛途中發生意外，使用人應協助駕駛人處理，並與總務室或總值日人員聯繫。

（五）車輛使用人不得指揮駕駛人將公務車作非公務事項。

（六）公務車輛肇事時應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七）應依規定期限繳交公務車輛牌照稅、汽車燃料稅。

（八）公務車輛採購依政府採購法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辦理汰換。
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